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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信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按照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

求，我厅于1987年组织专人开始编修《辽宁省民政志》。志书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荟萃历代民政

之要略，激发后人之奋进为初衷；本着突出时代和地方特色、记事写实、

略古详今的原则，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散乱无绪的线索中，在字斟

句酌的推敲中，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们呕心沥血、艰苦著述，历时六载，

终使辽宁省第一部省级民政专业史志，付梓问世。它是集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于一体的专著；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民政信息载体和业务专

志。它的出版，是我省修志工作特别是民政战线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辽宁省民政志》，记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90年150年间

辽宁民政的历史演变，再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揭示了民政工

作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志书共17篇，80多万字，重点记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用浓墨重彩表述了’

政绩和经验，也反映了曲折和失误，既有利于民政干部增长知识、提高

素质，又可作为各级党政领导了解民政、实施科学决策的佐证，发挥其

资治作用。

《辽宁省民政志》，还展示了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英雄事迹和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人民子弟兵为国为民的高尚品德和民政干部勤勤恳

恳，无私奉献精神，既有利于弘扬革命传统，又可提高民政干部的职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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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水平，发挥其教化作用。

《辽宁省民政志》，通过考证史实，甄别真伪，去粗取精，悉心编纂，

展示各个时期民政事业的兴衰起伏。既有利于读者从历史的演变中体

察因果，辨明是非，识往鉴今，又可从史学角度辨析新旧社会两种民政

事业的本质区别，发挥其存史作用。

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修纂民政专业志亦

是一次探索与尝试。实践证明：这一尝试是成功的，成果是喜人的。值

此《辽宁省民政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代表全省广大民政职工向为志书

的诞生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编辑同志们和所有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由于水平和经验所限，志书难免存在纰漏之处，愿就教于读

者和方家。

当前，民政工作正面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未来的

征途上，任重而道远。望各级民政部门的同志们珍惜并利用好这部志

书，认真阅读，吸取营养，增长知识，提高素质，为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民政工作贡献力量。

抛砖引来金镶玉，一叶染绿满园春。愿全省民政系统有更多更好的

新志书相继问世，使辽宁民政史志园林，姹紫嫣红，百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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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辽宁省民政志》，是记述辽宁省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性著述。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记事写实，略古详今，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专

业特点。记述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民政工作改革发展取得的新成就。

三、本志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断至1990年，有些事物探本求源，

追溯得更远些。

四、本志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以类系事，

横排竖写，设篇、章、节、目等层次。

， 五、概述为全书之纲，综述大势大略，展现全貌。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

六、地域范围以1990年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曾属于辽宁

地区，后划归其他省域的，不再记述。

七、业务范围按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

和职责》的规定，及其后新增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业务记述。对历史上曾

经管辖，以后交出的工作不予记述。

八、纪年，清朝以前历史年代使用汉字；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均注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公元纪年书写。

九、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规定执行。计量，

，包括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均用阿拉伯数字。序号、概数用汉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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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后的量词使用汉字。5位以上的数字，在不影响精确性的情况下，以

“万”和“亿’’为单位。
’

十、计量单位，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有必要保留。旧制的，小数一般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一般加注说明。量词使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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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是国家政权的一项基本职能。从奴隶社会开始产生，经过

一个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古代管辖民政工作的机构和职官为司徒、民

部、户部等。宋代的户部掌理户籍、田亩、税收等，其所辖左曹主掌领土

疆域、行政区划、户口、地政、救灾、礼俗等。右曹主掌民伍，即基层社会

’组织等。吏部、礼部也分管部分民政事务。在地方，民政事务是地方各

级长官的职责。由各州、县长官“总治民政，劝课农桑”。遇有重大灾害

等情事、则由朝廷派遣观察使、巡抚使、行台御使等，从事“访察民情，赈

济灾患"等事项。

清末，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变更政体，实行立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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